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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串通投标行为的承诺函
西双版纳傣族自治州人民医院：
    我单位郑重承诺，在参与本次采购活动中，严格遵守相关法律法规，不存在下述所列的恶意串通投标及视为串通投标的任何行为，同时与参与投标的其他供应商不存在关联关系。如经查实存在下述行为，我单位愿承担由此引起的一切法律责任。
一、有下列情形之一的，属于恶意串通投标：
（一）投标人直接或者间接从采购人处获得其他投标人的相关情况并修改其投标文件或者响应文件；
（二）投标人按照采购人的授意撤换、修改投标文件或者响应文件；
（三）投标人之间协商报价、技术方案等投标文件或者响应文件的实质性内容；
（四）属于同一集团、协会、商会等组织成员的投标人按照该组织要求协同参加采购活动；
（五）投标人之间事先约定由某一特定投标人中标、成交；
（六）投标人之间商定部分投标人放弃参加采购活动或者放弃中标、成交；
（七）投标人与采购人之间、投标人相互之间，为谋求特定投标人中标、成交或者排斥其他投标人的其他串通行为。
二、有下列情形之一的，视为投标人串通投标，其投标无效：
（一）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由同一单位或者个人编制；
（二）不同投标人委托同一单位或者个人办理投标事宜；
（三）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载明的项目管理成员或者联系人员为同一人；
（四）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异常一致或者投标报价呈规律性差异；
（五）不同投标人的投标文件相互混装。

供应商名称：                                   
法定代表人或其委托代理人：               
日期：            年       月       日
